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須予披露交易

出讓永泰縣聚源水力發電有限公司100%股權

董事會欣然宣佈，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福州一化化學品股份有限公司（「福州

一化」）已於 2018年 4月 9日與買方屏南中晟商業管理有限公司（「屏南中晟」）訂立

了《股權轉讓協議》，出讓永泰縣聚源水力發電有限公司100%股權，出讓價款為

人民幣柒仟萬元。

由於《上市規則》第 14.07條所列的各個相關百分比率超過 5%但不超過 25%，根

據《上市規則》，出讓交易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。

董事會欣然宣佈，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福州一化已於 2018年 4月 9日與買方訂立

了《股權轉讓協議》。根據該協議，本公司同意在符合若干條件的前提下，向買方

出讓永泰縣聚源水力發電有限公司100%股權，出讓價款為人民幣柒仟萬元。

《股權轉讓協議》的詳細內容如下：

2018年4月9日訂立的《股權轉讓協議》

賣方

福州一化化學品股份有限公司，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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買方

屏南中晟商業管理有限公司

將予出讓的權益

永泰縣聚源水力發電有限公司100%股權

價款

出讓交易的總價款為人民幣柒仟萬元。

屏南中晟的資料

屏南中晟商業管理有限公司，註冊資本為人民幣伍仟萬元，於 2017年 1月於屏南

縣成立。其擁有一支經驗豐富的水力發電管理及運營團隊，資金實力雄厚。

根據第三方出具的資產評估報告，截至 2018年 2月 28日，永泰縣聚源水力發電有

限公司的資產賬面淨值約人民幣柒仟萬元。

條件及交割

下列條件（其中包括）必須達成，福州一化才會完成《股權轉讓協議》：

(a) 買方的陳述與保證在交割日必須真實準確，並且買方已在交割日或之前履行

完畢其根據《股權轉讓協議》應履行的全部義務；

(b) 沒有任何適用法律或政府命令阻止或延遲完成《股權轉讓協議》及根據其進行

的交易；

(c) 買方未被提起任何可延遲或限制其進行收購交易的訴訟或程序；

(d) 買方已取得其必須從董事會及股東取得的全部同意及批准；及

(e) 各方已取得《股權轉讓協議》所需的一切政府批准。

下列條件（其中包括）必須達成，買方才會完成《股權轉讓協議》：

(a) 福州一化的陳述與保證在交割日必須真實準確，並且福州一化已在交割日或

之前履行完畢其根據《股權轉讓協議》應履行的全部義務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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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沒有任何適用法律或政府命令阻止或延遲完成《股權轉讓協議》及根據其進行

的交易；及

(c) 福州一化未被提起任何可延遲或限制其進行收購交易的訴訟或程序。

訂約方的資料

本公司主要在中國從事漂白消毒化學品，發泡劑及其他特種化學產品的生產及銷

售。

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，盡其所知所信及所得的資料，買方是獨立於本公司

及其關連人士的第三方，與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並無關連。

進行出讓交易的理由

本公司的一個增長策略是鞏固其在漂白消毒化學品行業的領導地位，秉承集中資

源發展主業，出讓子公司後更有利優化資產結構，保障化工新園區的建設，以加

強本公司在中國的漂白消毒化學品行業的市場份額，繼而提升本公司整體業務表

現。

董事認為出讓交易的條款屬於正常商業條款，是公平合理的，因此本交易符合本

公司與其股東的整體利益。

《上市規則》的影響

公司與買方之前沒有任何交易須根據《上市規則》第14.22條與本交易合併計算。

由於《上市規則》第 14.07條所列的各個相關百分比率超過 5%但不超過 25%，根據

《上市規則》，出讓交易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，須遵守申報與發出公告的規

定。

出讓交易須待若干條件達成後才能完成，因此本交易未必一定能完成。本公司股

東與有意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證券時，務必審慎行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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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義

本公告所用詞匯具有下列涵義：

「本公司」 指 一化控股（中國）有限公司，一家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

的獲豁免有限公司，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

「關連人士」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義

「董事」 指 本公司董事

「香港」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

「上市規則」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（經不時修訂）

「中國」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

承董事會命

一化控股（中國）有限公司

主席兼非執行董事

林強華

二零一八年四月九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主席兼非執行董事林強華先生、執行董事陳洪先生、

繆妃女士、林維華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王鑫博士、林璋博士、何佩佩博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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